
 
 

 

景院发〔2023〕89 号 

 

   

 

各单位、各部门: 

《景德镇学院学术文库管理办法》已经学校审议通过，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景德镇学院 

                                 2023年 6月 26日 

 

 

景德镇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6月 28 日印发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了支持优秀学术专著出版，实现学校建设合

格本科院校的要求，特设立景德镇学院学术文库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学术文库专项资金）。  

第二条 学术文库专项资金主要来源于学校预算，每年

金额 20 万元，资助出版的专著要求统一在扉页上标注“景

德镇学院学术文库专项资金资助出版”字样。  

第三条 学术文库专项资金按照自由申请、公平合理、

专家评审、择优资助、专款专用的原则，资助学术价值高、

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专著。  

第四条 学校成立“景德镇学院学术文库专项资金”组

织委员会（见附件），主要负责资助项目的遴选和评审。  

第五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必须符合本办法及相关的财务

规章制度。 

二、学术文库资助的范围与要求  

第六条 凡我校教职员工（含离退休），均可以申报学术

文库专项资金。  

第七条 下列情况不属于资助范围：  

1、已公开出版的图书；  

2、译著、论文集、科普读物、画册及工具书；  

3、教材、电子读物、音像制品及网络读物。  



 
 

第八条 申请学术文库专项资金的著作人必须在完成文

稿或大部分文稿的情况下，方可提出申请，申请批准后一年

内必须向出版社提交书稿。  

第九条 优先资助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中青年骨干

教师的学术专著。  

第十条 组织委员会提出资助意见后上报主管校领导审

批。  

三、学术文库资助的申请与审批  

第十一条 凡申请学术文库专项资金资助的，需要提供

如下材料： 

1、填写《景德镇学院学术文库专项资金申报表》，一式

三份； 

2、提供能反映书稿特点和学术水平的样稿，包括前言、

目录、主要参考文献等；  

3、提供个人学术成果奖励及同行专家的学术评价等材

料。 

第十二条 学术文库工作小组对《申请表》进行初步审

查，并组织专家评审，一般程序如下：  

1、同行专家对成果进行审查并签署具体质量鉴定意见

并给予百分制评分。评分标准为： 

95 分—100 分：有重大学术价值，见解新颖独到，资

料新且详实，论证充分，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应等级标准

为优异。 



 
 

90 分—94 分：有重大学术价值，见解新颖独到，资料

详实，论证充分，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相应等级标准为优良。 

80 分—89 分：有较大学术价值，见解独到，资料详实，

论证充分，处于省内领先水平；相应等级标准为良好。  

70 分—79 分：有一定学术价值，对本学科研究有较全

面准确把握，有自己见解，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资料较详

实，论证较充分。相应等级标准为合格。  

2、根据专家意见，提交学校有关会议审定是否给予资

助，资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4万元/项目。  

第十三条 学校成立“景德镇学院学术文库”编委会，

统筹并协调书籍编辑出版的有关事宜。 

第十四条 图书出版后，著作者提供 20 册交由图书馆免

费收藏。  

第十五条 凡获资助出版的，其著作者仍可享受学校相

应的科研成果奖励。  

四、附则  

第十六条 对已获批准，但达不到预定要求的、未到期

提交书稿、存在政治问题等其他情况，学术文库工作小组可

以提出延期、终止、撤销资助的建议，并报学术文库组委会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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